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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管理政策 

1. 目的 

確保供應商提供符合國家法規與標準之產品，保障顧客安全與滿意，並與供應商共同推動永續發展目

標（如綠色供應鏈、節能減碳等），共同提升企業社會責任。 

2. 採購與供應商管理 

2.1 一般供應商評選認可資格 

 供應商需具備合法的稅籍資料及符合國家相關規範，並能開立合格發票或憑證。 

 提供產品所需之相應檢驗資料，包括國家標準認證或第三方檢測報告。 

2.2 供應商的選擇 

 供應商需提交完整的供應商資料表、公司戶名之銀行付款帳戶，並簽訂採購合約及誠信聲明，

保障雙方權益。 

 供應商的選擇涵蓋所有銷售產品及營業耗材的供應來源，並以符合本公司需求為主要準則。 

2.3 供應商送樣品與教育訓練 

 2.3.1 送樣要求 

供應商需提供符合本公司銷售需求的產品樣品，附帶產品資料及國家檢驗相關證明，鼓勵供應

商進行第三方認證，並推動減少包裝與耗材使用。 

 2.3.2 環保要求與 MSDS 

供應商送樣時需提交 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若產品成分或配方有變更，需及時更新並通

知本公司。 

 2.3.3 跨部門會議決策 

供應商提供的樣品需經跨部門產品會議評估，確保符合市場需求及企業銷售策略。 

 2.3.4 教育訓練 

供應商需提供商品說明會及教育訓練，提升產品品質與符合國際規範的能力，並支持永續發

展。 



 

3. 供應商評鑑與稽核 

3.1 年度評鑑 

 每年對供應商進行評鑑，內容包括產品品質、供貨能力、服務表現及合規性，並提出改進建

議。 

3.2 評鑑等級管理 

 A 級： 優先採購對象。 

 B 級： 持續合作。 

 C 級： 配合本公司政策調整，需改善問題。 

 D 級： 評鑑三次為 D 級者，列為拒絕往來對象。 

3.3 違規處理 

 如供應商違反本公司約定或政府法規，將要求其立即改進並下架相關產品。如情節重大，將終

止合作契約，並追究相關損害賠償責任。 

4. 供應商管理政策與承諾 

4.1 誠信經營與法規遵循︰禁止供應商涉及回扣、不正當利益行為，並要求遵守智慧財產權及個人

資料保護等相關規範。 

4.2 永續合作︰與供應商建立穩定且長期合作關係，共同建設永續供應鏈。 

4.3 ESG核心管理模式︰建立以ESG（環境、社會、治理）為核心的供應鏈管理模式，要求供應商共

同推動減碳、節能與勞工權益保護。 

4.4 勞動人權與安全︰供應商須遵守勞動基準法，禁止強迫勞動與任何形式的歧視，並符合職業安

全衛生相關法令。 

5. 附則 

5.1 政策修訂 

 本政策由本公司董事長審核通過，並定期提交董事會報告。如需修訂，授權董事長依決議執

行。 

5.2 生效日期 

 本政策自發布日起正式生效，適用於所有供應商及合作夥伴。 


